
109年度台覆字第15號

被付懲戒人　林鈺雄　男　民國59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略，不予刊登）

住：（略，不予刊登）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違反律師法事件，對於

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中華民國109年3月30日

決議（108年度律懲字第3號），請求覆審，

本會決議如下：

主　文

原決議應予維持。

事　實

一、�被付懲戒人林鈺雄係執業律師（律師證

書號碼：96臺檢證字第7379號），於臺

灣桃園地方法院審理106年度重訴字第41

號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時擔任被告李

○葶之辯護人，在民國106年9月25日該

案之準備程序中，當庭以言詞為被告聲

請具保後，於同年月28日11時48分許，

以電話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平股書記官

詢問交保裁定是否下來？經平股書記官

回覆：評議結果是暫時無法交保等語，

被付懲戒人對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未能

如其所期望裁准具保一事，要求平股書

記官製作電話紀錄，並表示：會將本案

公諸社會媒體輿論公斷等語，並立刻向

承辦股聲請閱卷，閱卷後見平股法官在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辦理刑事案件電話查

詢紀錄表上批示：「附卷，受命法官於

準備程序已明確表示是否交保留待合議

庭評議，若大律師要訴諸媒體係律師自

由」等文字，乃持上開電話查詢紀錄表

影本於同日14時30分許擅自闖入臺灣桃

園地方法院第六法庭由審判長劉淑玲法

官、楊祐庭法官、張英尉法官組成合議

庭另案審理103年度易字第466號案件之

法庭，質問審判長劉淑玲法官有關被告

李○葶涉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

究竟是否評議過？經審判長劉淑玲法官

及承辦楊祐庭法官再三回覆已評議過，

被付懲戒人仍不斷提出質疑，損害當日

另案審理案件之當事人權利。復於離開

法庭後即向媒體表示：究竟是否並未評

議？否則何以書記官表示已經評議，但

楊祐庭法官仍對此份電話紀錄批示「將

留待合議庭評議後決定」等斷章取義之

文字，由蘋果日報以網路即時方式，於

106年9月29日18時45分許刊登而公開傳

述，試圖透過媒體輿論影響司法公正審

判。嗣又以「因為太累了，所以草

率？」為標題，在其鷹騰聯合法律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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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網站上刊登聲明，並指稱：「本件警

方緝毒獎金之核發，須以檢察官之『起

訴書』為前提要件。卷證資料顯示，承

辦警方為求領得獎金（粗估應約新臺幣

30餘萬元），於檢視、勘驗李女手機過

程，刻意忽略對於被告高度有利之對話

內容，隱匿對於李女重要有利證據之調

查。而負責承辦之桃園地檢緝毒組專案

李韋誠檢察官，於106年8月24日收受警

方所提供上開僅一頁擷取WHATSAPP之

譯文，竟只批示『附卷』，而未要求警

方完整調查，無異忽視依據刑事訴訟法

第2條第1項所規定『實施刑事訴訟程序

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有利及不

利之情形一律注意。』之法律要求，不

難讓人懷疑李韋誠檢察官明顯縱容警方

上開違法作為，刻意未依法命警方完整

譯出相關對話內容……」等語。同時載

述上開其查詢與質疑法官有無評議之過

程，以及發表：「本件具保聲請根本未

經過合議庭之評議，而係楊祐庭法官個

人決定即告知書記官以回應辯護律師之

詢問」、「本事務所針對此案，必須沈

痛指出，本件承辦檢察官自甘墮落喪失

司法官屬性，成為警方之橡皮圖章」、

「北部法官工作的勞苦重擔程度，但若

確實於9月27日進行評議，應責無旁貸清

楚告知合議庭，如尚未經過合議，則更

不應該獨斷恣意，逕行告知書記官業已

經過評議」等言論，持續兩周，情節非

輕。又被付懲戒人就本受任訴訟案件於

判決確定前，一再公開或透過傳播媒

體，發表承辦警方及李韋誠檢察官為緝

毒獎金故意不調查有利被告之證據，以

及合議庭有未審慎評議之疏失等輕率言

論，足以損害該案偵查檢察官、審判長

及受命法官品格、操守，以及司法尊嚴

與公正形象，情節堪稱重大。

二、�案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移付懲戒，臺

灣律師懲戒委員會認被付懲戒人有違反

律師倫理規範第20條、第24條第2項前段

及第3項前段之情形，依修正前律師法第

39條第3款應付懲戒，並依修正前律師法

第44條第3款之規定，決議被付懲戒人停

止執行職務貳月。被付懲戒人不服原決

議，請求覆審，由原懲戒委員會函送到

會。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請求覆審之理由略以：被付

懲戒人經書記官告知無法交保，於聲請

閱卷後見電話紀錄批示：「是否交保留

待合議庭評議」，主觀認定合議庭未實

質進行評議，一時情急下擅闖法庭，就

是否確有評議一事質疑合議庭法官，並

就上開承辦案件經過撰寫聲明稿刊載於

事務所網站中，及接受蘋果日報之訪

問，揭露及評論審判過程，雖有不妥，

然出發點係為保障當事人權益，並非故

意曲解法庭對話內容或惡意詆毀司法機

關。又被付懲戒人憑藉卷內極易察覺之

通話紀錄內容，以曾擔任緝毒組檢察官

之經驗，合理推斷偵查機關對李女重要

有利證據，未盡調查義務，亦無攻訐司

法人員之惡意。而被付懲戒人發布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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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接受媒體訪問，屢屢強調司法官及檢

察官辛勞等語，並無透過媒體影響司法

公正之企圖，且事後態度良好，原決議

處分決定對被付懲戒人處以停止執行職

務貳月懲戒處分，實嫌過重，影響被付

懲戒人工作權益至鉅，有違比例原則，

請撤銷原決議另為適當之懲戒處分。

二、經查：

（一）�按律師有違背律師倫理規範之行

為，情節重大者，應付懲戒，修

正前律師法第39條第3款定有明

文。又律師應協助法院維持司法

尊嚴及實現司法正義，並與司法

機關共負法治責任。律師不得公

開或透過傳播媒體發表有關特定

司法人員品格、操守，足以損害

司法尊嚴或公正形象之輕率言

論。律師就受任之訴訟案件於判

決確定前，不得就該案件公開或

透過傳播媒體發表足以損害司法

公正之言論。分別為律師倫理規

範第20條、第24條第2項前段及

第3項前段所明定。

（二）�被付懲戒人對移送懲戒意旨所

載：1.被付懲戒人於106年9月28

日14時30分許擅自闖入臺灣桃園

地方法院第六法庭由審判長劉淑

玲法官、楊祐庭法官、張英尉法

官組成合議庭另案審理103年度易

字第466號案件之法庭，不斷質問

審判長劉淑玲法官及承辦法官楊

祐庭究竟有關被告李○葶涉嫌違

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究竟是

否評議過。2.復於離開法庭後，接

受媒體訪問，由蘋果日報以網路

即時方式刊登，而公開傳述其質

疑合議庭未就其當事人羈押進行

實質評議。3.嗣又以「因為太累

了，所以草率？」為標題，在其

鷹騰聯合法律事務所網站上刊登

聲明，除質疑法院合議庭之評議

程序外，並質疑承辦警方及李韋

誠檢察官為緝毒獎金故意不調查

有利被告之證據等行為，並不爭

執，且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6年

度重訴字第41號案件106年9月25

日準備程序筆錄、電話查詢紀錄

表、106年9月28日之錄影光碟、

106年9月29日蘋果日報網路新聞

列印資料、106年9月29日鷹騰聯

合法律事務所聲明稿、106年10月

2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新聞稿、臺

灣桃園地方法院106年度重訴字第

41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

上訴字第928號判決影本各l份附

卷可稽。

（三）�被付懲戒人在其事務所網站上刊

登聲明，公開指述警方為求領得

緝毒獎金而刻意忽略對於被告有

利之對話內容，隱匿重要有利證

據之調查，李韋誠檢察官明顯縱

容警方上開違法作為，刻意未依

法命警方完整譯出相關對話內

容，甚至指陳本件承辦檢察官自

甘墮落喪失司法官屬性，成為警

方之橡皮圖章等語，確實足以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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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司法尊嚴或公正形象；而其將

懷疑之違法行為與警方求領得獎

金連結，縱非出於惡意詆譭，但

難認係有相當依據之合理懷疑，

其言論即失諸輕率，有違律師倫

理規範第24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

尤其上開聲明內容用字強烈，持

續兩週，難認係一時失慮，情節

堪稱重大。

（四）�被付懲戒人就本受任訴訟案件裁

判確定前，即於另案之公開法

庭、傳播媒體訪問及網站公開聲

明，質疑法院之交保程序及偵查

檢察官縱容警方違法，不免有借

助輿論壓力，影響裁判之虞，足

以損害司法公正性，即有違律師

倫理規範第24條第3項前段規定，

且無同條項但書規定之情形。被

付懲戒人所辯：出發點係為保障

當事人權益，並非出於惡意詆譭

司法機關，傷害司法公正性云

云，純屬動機問題，並無影響於

其行為該當本條規範要件之認

定，且被付懲戒人一再就受任之

未確定案件公開發表言論，情節

堪稱重大。

（五）�被付懲戒人身為律師，應尊重法

庭秩序，其擅自闖入審理另案之

公開法庭，質疑法官，確實破壞

該另案之法庭審理秩序，有害該

案之當事人權利；其就本受任訴

訟案件裁判決定前，於另案之公

開法庭、傳播媒體訪問及網站公

開聲明，質疑法院之程序及偵查

檢察官縱容警方違法，有足以損

害司法尊嚴或公正形象之處，縱

非出於惡意詆譭，然不免失諸輕

率，故其所為亦有損司法尊嚴而

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第20條規定，

且上開行為連接公開進行，情節

堪稱重大。

（六）�懲戒移送機關另以：本件被付懲

戒人在另案公開法庭中質疑其當

事人被告李○葶案之合議庭，未

就其當事人之羈押進行實質評

議，復於媒體採訪及其事務所網

站上刊登聲明，並公開指述承辦

警方及李韋誠檢察官為緝毒獎金

故意不調查有利被告之證據，因

認被付懲戒人有詆毀司法人員之

惡意等情。然合議庭是否確有實

質評議，事涉不服原裁判之救

濟，被付懲戒人本於閱卷資料及

對書記官之電話詢問紀錄，為被

告爭取權益，語氣多屬質疑。又

係立於辯護人地位，憑藉卷內通

話紀錄，指摘偵查機關有未盡刑

事訴訟法第2條之客觀義務。原決

議認此「言論內容」，尚難認係

「惡意詆譭」司法人員，而有違

反律師倫理規範第24條第1項前段

之規定，於法尚無不合，附此敘

明。

三、�綜上所述，原決議認被付懲戒人所為，

已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第20條、第24條第2

項前段及第3項前段之規定，且情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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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即有修正前律師法第39條第3款之懲

戒事由，依修正前律師法第44條第3款之

規定，予以停止執行職務貳月，核無不

當，亦無懲處過重或違反比例原則之情

形。被付懲戒人請求覆審，指摘原決議

處分過重，求予撤銷，為無理由，原決

議應予維持，爰決議如主文。

中華民國109年12月17日

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

委員長　林瑞成

委　員　�蔡彩貞、梁宏哲、彭昭芬、梁玉芬

朱文彬、宋國業、李元德、施秉慧

鄭仁壽、黃靖閔、林志潔、范建得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慧中

中華民國109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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